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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圣玛田制农贸易有限公司与三水市针织厂、三水市德润服饰有限公司、朱英花不正
当竞争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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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2）民三终字第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圣玛田制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庞头工业街9号。  

法定代表人：黄沛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容坤富，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三水市针织厂，住所地：广东省三水市西南镇文锋西路39号。  

法定代表人：余家晖，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翟雪梅，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杜圣操，广东浩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三水市德润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三水市西南镇文锋西路39号。  

法定代表人：梁永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翟雪梅，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广东浩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朱英花，女，汉族，1936年11月17日出生，住址：湖南省常德市德山洞庭南路1号41栋407号，常德市武

陵区圣玛田服装店业主。  

委托代理人：李淑亭，女，汉族，1950年10月11日出生，住址：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三丰中路76号楼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圣玛田制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玛田制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三水

市针织厂、三水市德润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润公司）以及原审被告朱英花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2002）湘法民三初字第0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永昌担任审判长，代理审

判员段立红、夏君丽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审查了本案，李剑担任本案记录。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原告三水市针织厂、德润公司诉被告常德圣玛田服装店、圣玛田制衣公司不正当竞争

纠纷案件，就圣玛田制衣公司而言，其住所地在广东省中山市，属被告住所地，但其被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侵权产品已

经由常德圣玛田服装店在湖南省常德市专卖销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所指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及侵

权结果发生地。经查证，常德圣玛田服装店是在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工商部门依法注册登记的个体经营户，其经营的服

装中有经被告授权专卖的被诉侵权产品，并且在收到原告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后也未对管辖提出异议，原告对此有

权选择管辖，湖南省常德市属于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地，即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本案由该院管辖并无不当。被告圣玛

田制衣公司的管辖异议不能成立。该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圣玛田制衣公司的管

辖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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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玛田制衣公司不服上述裁定，向本院上诉称：二被上诉人三水市针织厂和德润公司为避开上诉人住所地法院对本

案的管辖，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而原审法院对本案证据的把握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实际上是二被上诉人仿冒上诉人

已注册的商标“S.M.W.///”，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

更为有利。故请求本院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将本案移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三水市针织厂和德润公司答辩称：1、答辩人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于法有据。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在湖南省销售

侵权产品，湖南省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8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另外，常德圣玛田服装店的

住所地就在湖南省常德市，就此而言，原审法院对本案也有管辖权。2、上诉人在答辩期间已经就本案实体问题作出了

答辩，应视为已接受原审法院的管辖。而常德圣玛田服装店从未提出管辖权异议。3、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管辖权

异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关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把握该案的证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的说法是置疑我国

诉讼法律和司法审判制度，不足以构成其要求移送管辖的理由。  

本院经审查认为，二被上诉人三水市针织厂和德润公司指控的不正当竞争事实是：圣玛田制衣公司利用其发起人、

股东和主要管理人员所掌握的二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迅速扩张，并在同一种商品服装上使用与二被上诉人知名商品商标

标识“SMW”、“///SMW”、“S.M.W”、“///S.M.W”相近似的商标“S.M.W.///”，在湖南省常德市由朱英花经营的

常德圣玛田服装店专卖销售，侵犯了二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和知名商品商标标识权，构成不正当竞争。就二被上诉人指

控的上诉人擅自使用其知名商品商标标识的行为来说，由于该被控侵权的商品在湖南省常德市销售，会造成或者有可能

造成与二被上诉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产生误认的结果，因此，湖南省常德市是该被控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

生地。同时，因将他人的商标标识持续地附着于商品上的行为本身即为使用的情形之一，因此，湖南省常德市也是该被

控侵权行为实施地。就二被上诉人指控的侵犯其商业秘密行为来说，上诉人对二被上诉人所指控的该被控侵权行为发生

在湖南省常德市并未提出异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和《意见》第28条之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侵权行

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均有管辖权，故当事人对此有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本案被控侵权行为发生在湖南省常

德市，当事人选择侵权行为地法院即原审法院起诉，原审法院基于当事人的选择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圣玛田制

衣公司主张本案应由其住所地法院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虽于法有据，但不能据此排斥原审法院依侵权行为地对

本案所拥有的管辖权。圣玛田制衣公司把原审法院对本案证据的把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实际上是二被上诉人仿冒上诉

人已注册的商标“S.M.W.///”作为本案移送管辖的理由之一，但该问题是实体问题，应在实体审理程序中解决，不应

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解决。原审法院裁定把销售被控侵权产品行为地作为被控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并据此作为

裁定驳回圣玛田制衣公司的管辖权异议请求的理由虽有不妥，但裁定结果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圣玛田制衣公司的上

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本院将本案移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常德圣玛田服装店属

于个体工商户朱英花经营的服装店的字号，不是企业法人，根据《意见》第46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将该店的业主朱英花

列为当事人，原审法院裁定将常德圣玛田服装店列为本案当事人不当，应予纠正。本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

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00元，由中山市圣玛田制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永昌 

代理审判员 段立红 

代理审判员 夏君丽 

二○○二年六月五日  

书 记 员 李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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